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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再生”实质上是城市更新在实践和

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阶模式，它不局限于物质空间

环境的改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的目标体系，涵

盖社会、环境、经济多方面要求。”本文从政策框架体

系、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的划定、城市规划特例制度

应用、金融税收支持政策、持续动态评估机制以及政府

地方多元合作机制等方面对日本的都市再生政策进行探

析，希望能对推动我国的城市更新行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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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Roberts（2000，2016）曾经总结出欧美城市

更新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950年代的城市重建

（Reconstruction），是按总体规划进行的旧城改造，

主要采取推倒重建方式，侧重于内城置换及周边地区的

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更新项目的发起人和资金主要

提供者；1960年代的旧区活化（Revitalisation），强

调对既有地区的复兴，私营部门开始介入；1970年代的

城市更新（Renewal），强调就地更新与邻里计划，地

方政府的权力下放，由私营部门主导；1980年代的城市

再开发（Redevelopment），重在发展标杆性的旗舰项

目，通常由私营部门主导，政府提供选择性支持；1990

年代以来的都市再生（Regeneration），提出综合性的

实践和融合发展，注重传承与保留，注重邻里保护、社

区再生，采用多元化的公私合作模式。因此，“都市再

生”实质上是城市更新在实践和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高阶模式，它与早期的城市重建等概念相比，不再局限

于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的目

标体系，涵盖社会、环境、经济多方面要求。”

基于这一多维目标，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

日本在特定的都市再生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为

进一步深化都市再生的内涵积累了宝贵经验。欧洲的都

市领航项目从1990到1996年共有33个项目在11个欧盟国

家开展，这些项目分布在社会问题严重的内城居住区或

城郊结合部。通过改良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复兴老

城区文化中心，为衰败中的内城带来新的活力，强调将

内城经济复兴和社会环境改良相结合。在日本，都市再

生已经从学术探讨和局部地区探索实践上升到国家政策

层面，在全国各大城市选择了适合区域作为“都市再生

紧急整备地域”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在这些区域，都市

再生政策支撑下的各类片区城市更新，成功激发了地区

发展潜力，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都市再生政策概况

2001年，面对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为提升城市魅

力和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开展21世纪新型都市再生计

划，从环境、防灾、国际化等观点出发推行“都市再生

政策”。在国家层面成立了都市再生本部，由内阁总理

大臣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房长官、地方创生担当大臣、

国土交通大臣任副本部长，其他国务大臣任本部员，指

导全国范围的都市再生。二十多年来，日本出台并不断

修订了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主要包括《都市再

生特别措施法》、《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法》、

《都市再生基本方针》和《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已指

定地域的评价手册》等。整个政策框架的关键内容主要

包括都市再生基本方针、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的划

定、都市再生特别地区的城市规划特例制度、民间都市

再生项目的金融税收支持政策、以及特定地区的整备规

划、都市再生安全规划。

图1 都市再生政策的基本框架体系

（一）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的划定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是指作为都市再生

政策的实施基地，紧急重点推进城市建设的地区。截至

2018年底都市再生本部共划定了包括新宿站周边地区、涉

谷站周边地区等共55处，9092公顷的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

区。其中13处在加强城市国际竞争力方面卓有成效的地

区，被进一步列为“特定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

以涩谷站周边地区为例，它被都市再生本部划定为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其整备目标包括：1、充

分利用地形特征形成商业、办公、文化功能集聚，与周

围丰富的环境相协调，形成面向多世代时尚生活文化的

信息传播基地；2、在推进车站设施功能更新和重组的

同时，以其为契机推进综合性开发建设，形成车站周边

个性鲜明的城市地区，24小时持续繁荣、具有回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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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安心的城市空间。

根据该地区的地域整备方针，该地区需要通过都市

再生增加下述城市功能：1、充实和强化满足多世代需

求的商业、办公、文化、交流功能；2、在考虑通用设

计的同时，通过提高便利性、拓宽站前广场以及扩充步

行者空间，强化交通节点功能；3、加强老旧建筑物的

更新和强化防灾功能；4、支持多样性城市活动，增加

居住和旅馆功能。

在都市再生过程中，对公共设施及其他公益设施的

改造内容包括：1、改善车站周边错综复杂的机动车交

通，确保安全的步行空间。将包括八公犬广场在内的东

西站前广场扩大、重整，增加停车设施，并对周边街

道进行整备。2、地铁13号线的整备以及与东急东横线

的互通化、地下化。3、为了形成更便捷和易辨识的动

线，同时为了形成环境共生、安全舒适的车站空间，大

规模改良包含银座线等在内的车站设施。4、促进形成

适应地形特征的立体步行者网络：①对地下广场、地下

通道、空中走廊进行整备，活化利用站前广场和246号

国道等；②对连接到车站东西向自由通道进行整备；③

利用建筑空间布置垂直交通确保动线便捷。

推进紧急重点城区整备的必要事项：1、通过车站

的公共设施和建筑物的一体化整备，促进在有限的空间

里聚集多样化城市功能。2、打造与街道入口相协调的

站前景观，利用沿路特色形成个性街道。3、活用建筑

用地内的空地，促进形成地域内具有回游性的步行者网

络。4、增加道路、公园等的绿带宽度，引导城市开发

事业在涩谷川等滨水地区创造出优质的空间，形成与周

边融合的水系和绿化网络。5、在车站周边地区，通过

一体化规划，以及采取防犯罪措施，促进有魅力的繁华

街道的再生。6、开发项目用地内绿化、屋顶绿化、墙

面绿化等的引导。

（二）城市规划特例制度应用

为促进都市再生，高效合理利用土地，在以上两种

都市再生地区均执行城市规划特例制度，根据民间开发

提案，可以重新评估现行城市规划所规定的限制内容，

重新决定各项限制，通常包括放松容积率限制，道路占

用许可特例等。

1、容积率放宽特例：
表：涉谷站周边地域都市再生特别地区的容积率放宽情况

地区名 位置 提案者
现行用途
地域/容积

率

容积率
的最高
限度

备注

涉谷二
丁目21
地区

东京都涉
谷区涉谷
二丁目地

内

东京急
行电铁
株式会
社

商业地域
/900%、
800%

1370%

利用具有特征的
地形形成商业、
办公、文化综合
体，与周边丰富
的绿化环境进行
协调，以现实为
基础形成先进生
活文化等的信息
传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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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分布图（201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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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丘町
地区

东京都涉
谷区樱丘
町和道玄
坂一丁目
各地内

涉谷站
樱丘口
地区再
开发准
备组合
理事长
外3名

商业地域
/900%、
500%

1230%                 
A街区：
1940%          
B街区：
600%           

C街区：
400%

与 铁 路 改 良 事
业、市区再开发
事业等相结合的
市街地重组和城
市 基 础 设 施 整
备，提供外商生
活服务设施，并
导入支持大学和
风投企业的创业
服务设施。

宇田川
町15地
区

东京都涉
谷区宇田
川町和神
南一丁目
各地内

帕尔科
株式会
社

商业/700% 1000%

促进涉谷站周边
地区的繁荣、解
决区域问题、提
高防灾性能，减
少环境负荷。

2、道路占用许可特例

在推进都市再生相关活动时，当举办活动、设置户

外咖啡座、设置广告等，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借用到道

路空间。在不阻碍交通动线的前提下，在道路上设置上

述内容必须取得道路占用许可，此外还必须考虑该占用

设施的设置必要性、构造适宜性，且必须是在道路用地

外确实找不到可使用土地的才适用道路占用许可。

由于都市再生项目对道路空间使用需求日益增加，

根据都市再生的规划特例制度，可在都市再生整备规划

内明确定位，且明确无其他可使用土地的前提下，即适

用道路占用许可，有效利用道路空间，促进再生地域的

活力及繁荣发展。

（三）金融税收支持政策

通过政府认定的民间都市再生项目，在税收方面的

特例制度包括：在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建筑物登记

许可税减免3.5‰，不动产取得税减免20%，固定资产

税、城市规划税5年内减免30%～50%等。在金融方面的

支持，包括创设了“都市再生基金”、“开发型证券

化”，以及民间都市开发推进机构以稳定的利率长期提

供中期风险资金。
三、持续动态评估机制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是由内阁政令指定的，通过

都市开发事业实现都市再生的紧急地区。然而从《都市

再生特别措施法》法颁布至今约20年，各地区都经历了

社会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需要对这些已经指定的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分别进行再评估，通过评价其上

位规划定位、城市再开发进展等情况，来动态评估城市

再开发项目的状态和效果，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变更指定

地域，或者对指定地域的整备方针进行修改。为此日本

内阁府地方创生推进事务局颁布了《都市再生紧急整备

地域已指定地域的评价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在都市再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政策实施的地域范围

和实施效果实行持续的评估，以确保政策对地方经济的

促进作用。根据该手册，首次评估通常在都市再生紧急

整备地区指定后的第五年进行，以后每隔一定时间（原

则上每5年）实施。如果城市更新项目和公共设施整备

全部完成的，或者有必要重新考虑既定地域的范围时，

即使没到5年也可根据需要开展评估。

评估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1、上位及相

关规划中的定位。确认评估时的最新综合规划、城市总

体规划、用地布局优化规划等上位及相关规划中对该地

区都市再生的定位。2、都市再生的事业进展状况。①

城市开发事业、公共设施整备事业等的实施状况（实施

中或实施完毕）。②城市开发事业、公共设施整备事业

等今后的发展方向。③都市再生的措施方针等。例如：

提高实施准确度的措施或目标。3、都市再生的效果。

根据地域整备方针的内容，使用相应指标评价都市再生

的效果。例如：区域内从业人数的变化、地价的变化、

其他地域整备方针内容相关指标的变化等。在特定都市

再生紧急整备地域中，从加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还将

以下三个基准指标的进展情况列入评价体系：①与国内

外的主要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到新干线车站的交通，到

国际机场的交通）；②城市功能的集聚程度（单位面积

的就业人口、就业单位数）；③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

（单位面积地区总产值）。

城市再生本部的评价结果主要有两种。当指定地域

符合城市再生基本方针规定的指定基准，同时地域整备

方针也适当时，按照现行继续执行。另一种情况，当评

价结论认为指定地域不适合指定基准，或者认为地域整

备方针需要变更时，必须进行指定地域的范围修改、废

止和地域整备方针的变更。
四、政府地方多元合作机制

在城市再生政策的推进中，除了与地方公共团体的

合作之外，还运用了PFI、PPP等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

本，联合民间事业者。除此外，还与所在地的大学及各

领域NPO开展积极的合作。通过建立城市再生紧急整备

协议会、市町村城市再生协议会等协调机构来推进都市

再生，促进多元参与主体达成共识，共同推进城市再

生，也有利于城市再生推进法人进行区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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